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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(一 )   

  根據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經濟審

查機制的檢討結果，政府和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建議的優化
措施包括修訂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計算方法，只納入計算

病人家庭百分之五十的資產淨值，以保護該部份的資產。只

計算經扣減後病人家庭資產淨值和每年可動用收入所得的

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後，病人需分擔的費用會按既定的累進

計算表來決定，並限於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的百分之二十 1。

透過進一步保障病人家庭的資產，此修訂將大幅減輕病人和

其家庭的財政負擔。  

  此外，我們亦會收窄經濟評估時所採用的「家庭」定

義，只涵蓋與病人同住並有直接經濟連繫的核心家庭成員。

顧問團隊預計這兩項優化措施已大幅降低病人需分擔的藥

費，並為病人及其家庭提供經濟保障。  

  政府和醫管局會循序漸進地就經濟審查機制的相關

事宜，包括病人的藥費分擔上限，繼續進行研究。  

(二 )及 (三 )  

  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評估

以家庭為基礎的做法，與其他由公帑資助的安全網做法一

致。申請人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，是基於家庭是社會的

基本單位，同一家庭內的成員應互相扶持，互相幫助。經濟

審查準則是根據目標補助原則而制訂，故此病人家庭需要按

其家庭負擔能力分擔所需項目或藥物的費用。  

  如上文所述，為進一步減輕藥費開支對病人家庭所造

成的經濟負擔，我們將按顧問團隊的建議，收窄經濟評估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優化後，病人藥費分擔額的計算方法如下： 

[(家庭每月總收入 – 每月認可扣減項目) x 12 + (可動用資產 – 可扣減豁免

額) x 50%] x (0至 20% 累進計算分擔比率)。 

如病人家庭每年可動用財務資源介乎二萬至六萬元之間，其分擔費用將會是一個定

額。 
 



所採用的「家庭」定義，只涵蓋與病人同住並有直接經濟連

繫的核心家庭成員。如病人屬受供養類別，其「家庭」定義

只包括同住的父母／法定監護人，及屬受供養和同住的兄弟

姊妹。至於非受供養的病人，其「家庭」定義只包括其同住

的配偶和受供養的子女，而未婚的非受供養病人則會被視為

一人家庭，不論該病人是否與父母或兄弟姊妹同住。經修訂

的「家庭」定義將家庭成員人數下調，減少計算非核心家庭

的收入及資產，有助進一步調低病人所需分擔的藥費，同時

亦能簡化申請程序。  

  另外，除根據檢討結果中建議的「家庭」定義外，若

有其他同住的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是由病人家庭 (根據
經修訂後的「家庭」定義 )所供養，例如該家庭成員是受供
養的長者、或是因沒有收入 /低收入而經濟上未能獨自生活
的成人、或是因本身的精神或身體狀況而不能自我照顧的人

士等，病人 /申請人可將這些同住及屬受供養的家庭成員納
入經濟評估內，一併提交他們的入息、資產和支出的資料，

而他們的認可扣減項目及可扣減豁免額部分 (如適用 )亦相
應在經濟評估中計算。醫管局亦會制訂清晰的指引，並於病

人資料單張加入相關資訊，讓病人知悉有關安排，並可在經

濟評估時與醫務社工商討。  

(四 )   

  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藥物資助的

經濟審查機制並無入息限額。經濟審查機制是根據目標補助

的原則而制訂，即病人按其家庭負擔能力分擔所需藥物的費

用。醫管局會考慮病人家庭每年可動用的財務資源，以及來

年的預計藥費開支，從而評估病人的負擔能力及計算病人需

要分擔的藥費。  

(五 )   

  如病人認為醫務社工於經濟審查中未有考慮一些特

殊因素，可向醫務社會工作單位主管提出。我們亦會與相關

持份者商討，以研究制訂一套更完善的上訴機制的可行性。 




